
清漆、清油及稀释剂的颜色该怎么测定？

（一）铁钴比色法

1.范围及说明

本方法适用于用铁钴比色计的色阶号表示液体颜色。可用于清漆、清油及稀释剂的颜色测定。

铁钻比色法是将试样置于玻璃试管中，以目视法在指定的视场下将试样与一标有色阶号的铁

钴标准色阶溶液进行比较来评定结果。

2.仪器和材料

(1)铁钴比色计

(2)无色玻璃管(格氏管)直径(10.75 土 0.05)mm，高(114 士 1)mm。

(3) 人造日光比色箱或木制暗箱如下图所示。

3.测定方法

将试样装入洁净干燥的格氏管中，温度保持在(23 士 2)℃，置于含有人造日光的标准对色灯



箱（如 BGD 274）或 BGD 271 木制暗箱内（2 支 15W 的日光灯），以 30～50cm 视距的透射

光与铁钻比色计的标准色阶溶液进行比较。选出两个与试样颜色深浅最接近的，或一个与试

样颜色深浅相同的标准色阶溶液。

在测试时，试样若由于低温而引起浑浊，可在水浴上加热至 50～55℃，保持 5min，然

后冷却至(23 土 2)℃，再保持 5min 后进行测定。

5.结果表示

以与铁钴比色计颜色最相近的标准色阶号数表示试样颜色的等级

6.参照标准

国家标准 GB/T1722《清漆、清油及稀释剂颜色测定法》。

(二)罗维朋比色法

1.范及说明

本方法适用于罗维朋比色计目视比色测定透明液体的颜色，以罗维朋色度值表示液体的颜

色。可用于清漆、清油及稀释剂的颜色测定。

罗维朋比色法是将试样置于罗维朋比色计的样品池中，用具有罗维朋色度标单位值的红、黄、

蓝三原色滤色片与试样进行目视匹配，当匹配色与试样颜色一致时，以三滤色片的色度标单

位值表示试样的颜色。

2.仪器和材料

(1) 罗维朋比色计如下图所示

3.测定方法

(1)按仪器说明书要求检查仪器使之达到规定状态，标准白板放在规定的位置上，将被测液



体倒入产品标准规定的样品池中，放入仪器中。

(2)从目镜中观察试样，调节各滤色片进行匹配组合，直至三滤色片组成的颜色与试样颜色

一致记录各滤色片色度标单位值及所用样品池规格。

(3)当使用一个或两个滤色片进行目视匹配时，如果滤色片较样品暗，则需在样品池外加中

性灰色滤色片，使二者颜色和亮度都一致。

4.结果表示

用各滤色片色度标单位值、样品池规格及中性灰色滤色片色度标单位值表示试样颜色。

5.参照标准

国家标准 GB/T1722《清漆、清油及稀释剂颜色测定法》。

(三)加氏比色法

1.范围及说明

本方法规定了以加氏颜色等级评定色漆和清漆漆基的透明液体颜色的方法。适用于干性

油、清漆和脂肪酸、聚合脂肪酸及树脂溶液，对于其他物质不适用。

加氏比色法是将试样置于直径符合标准的玻璃管中，以目视法与一系列标有号数的标准

颜色在标准的 C光源下进行比较，确定与样品颜色最接近的颜色标准，测定结果以加氏颜色

号数表示。

2.仪器和材料

(1)比色计其构造应能均匀地照明，并使光线横向透过两个颜色标准及一个试管，以便同时

进行透射光的目视比色。

①照明 CIE 光源 C。

②周围环境环境与样品及颜色标准在明度上应无明显差别，并且是非彩色的。

③视野两个颜色标准与ー个试样应始终在视野之内。

④标准和样品的排列试样与标样之间要有看得见的间隙，但此间隔要尽量小。

(2)玻璃试管无色透明、圆柱形，其直径为(10.65 土 0.025)mm，外径约 12.5mm，外壁长度

约 114mm。

注;①内径接近于上述尺寸的试管也可以使用，但最好不小于 10mm 或不大于 11mm，若小于

10mm 或大于 11mm，测定结果必须乘以校正系数 10.65/d，d 为试管内径。②液体颜色标准与

试样比色用玻璃试管采用同一规格亦可。



(3)加氏颜色标准

①参照标准：以十八个玻璃颜色标准为参照标准，其色度坐标与光透射率见下表规定。

这些颜色标准必须以玻璃制成，其宽度应不小于 14mm，所安放的位置需便于操作，并在比

色计中可以同时观察到两个相邻的标准。

注：凡不符合表中规定的技术要求的玻璃颜色标准应放弃。

②工作标准：工作标准是十八个玻璃或液体颜色标准，其色度坐标与参照标准的色度坐标之

差不大于两个相邻参照标准的 x 或 y(见上表)之差的三分之一。

在一套标准中，不允许有两个颜色标准坐标之差小于两个相应参照标准的 x 和 y 之差的三分

之二。

光透射率应如上表中所规定。

液体工作标准是放在玻璃试管中刚配制成的有色溶液。

氯铂酸钾溶液用作浅色标准(1～8 号)，三氯化铁与氯化钴的盐酸溶液用作深色标准(9～18

号)

注:①在有争议时，仅采用玻璃参照标准。

②玻璃标准与液体标准的色度坐标略有差别，但并不影响评定的准确度。

3.玻璃参照标准的校正

在使用前，玻璃颜色标准需进行校正，校正方法如下。

(1)选取一个双光東的分光光度计，此光度计有一个足够小的光東对着样品的位置，以至于

全部光线都能透过要校正的标准，另一种方法是给分光光度计装上一个聚光透镜来达到这一

目的

(2)将要校正的标准依次放到分光光度计的样品位置上。如果在比色计光源的前面带有个可

卸的绿色滤光器，那么在校正每一个标准时，应将此滤光器放到双光束分光光度计的参照光

束中。

(3)测得每一个玻璃参照标准的光谱透射率数据。

4)由每一个参照标准的光谱透射率数据计算在 CIE 光源 C 下的 CIE 三刺激值 X、YZ 及色度坐

标 x、y。



4.测定方法

(1)将试样倒人清洁的试管中，装料高度至少达 70mm，装样时避免引起空气气泡，如果试样

内有肉眼可见的浑浊现象，须经过滤。

(2)将装有试样的试管放入比色计的试样架内，开启光源，以 30～50cm 之间的视距进行观察，

同时比较试样与相邻两个标准的颜色

(3)确定在明度和饱和度方面最接近于试样的标准号。色相的差别可忽略不计。

5.结果表示

以与试样颜色最接近的加氏颜色标准号表示试样颜色。如需要更精确的测量结果，则应记下

浅于、等于或深于该号的标准颜色号。

6.参照标准

GB/T 9281.1-2008 透明液体 加氏颜色等级评定颜色 第 1 部分：目视法

ISO 4630-1:2004 Clear liquids — Estimation of colour by the Gardner colour scale —

Part 1: Visual method

(四)铂钴比色法

1.范围及说明

本方法规定了用铂钴单位来评定透明液体颜色的方法。铂钻单位是 1L 溶液中含 1mg 铂(以氯

铂酸盐离子形式存在)及 2mg 氯化钴(Ⅱ)六水合物时的溶液颜色。本方法适用于颜色和铂钴

等级标准颜色相似的透明液体。铂钴等级评定法是将样品的颜色与颜色标准进行比较，并用

铂钴颜色单位来表示结果。

2.位器和材料

(1)比色计：其结构使光线沿比色管的纵轴方向透过，以便用视力进行比较，使从白色玻璃

板透射过来或反射出去的白色光线以相等的强度穿透比色管，比色计的两端应有挡板，防止

光线从侧面透进比色管。

(2)比色管又通称纳氏管( Nessler 管)，平底，容量为 100mL，有磨口透明的玻璃塞，各比色

管玻璃的颜色应一致，管底以上 275～295mm 之间应标有刻度线，并使各比色管刻度线之

高度相差不超过 3mm。

3.试验步骤

(1)将样品倒入一支比色管中至刻度线处。如样品有浑浊现象或有可见杂质的话，应先

行过滤，以得到透明的溶液。



(2)然后盖上盖子后放在比色计上，用视力观察并与标准比色溶液进行比较，使其颜色达到

最接近的某铂钴标准比色溶液为止。

4.结果表示

(1)样品的颜色以最接近样品颜色的某一标准比色溶液的铂钴单位数来表示，如果颜色介于

两标准比色溶液之间，则以其中颜色深者的数目来表示。

(2)如果样品的颜色特征与标准比色溶液不同，从而不能进行确切对比时，按(1)条记录下能

得到近似等级的颜色单位，并对观察到的颜色作一说明，或记录为“色相不同”。

5.参照标准

GB/T 9282.1-2008《透明液体 用铂-钴色标评定颜色 第 1部分 :目视法》

ISO 6272-1：2004 Clear liquids — Estimation of colour by the platinum-cobalt scale —

Part 1: Visua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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